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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科技大學發展重點特色領域經費補助要點 
                                              100 年 08 月 15 日主管會議討論通過 

100 年 9 月 6 日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通過 
 

ㄧ、本校為建立研究特色並協助教學及研究單位(及其相關老師)發展重點特色領域，以提

升本校學術地位。 
二、申請資格及方式： 

（一）能充分展現本校特色、有前瞻性並具研究潛能計畫。 
（二）計畫以院為單位提出，每院不得超過 3 件，跨院合作計畫則以參與之學院所

分配金額比例計算之。 
（三）補助對象以該領域已具有相當學術水平(以主持人之學術地位為參考基準)，並

具有下列之特色者: 
1、屬於研究型，而非教學型之計畫(本經費不補助教學設備)。 
2、領域名稱須為具體、單一性之名稱，非整體性(ㄧ般性)之名稱，建議盡量符合    

本校要發展為實務應用研究型科技大學之方向。 
3、可整合同領域學者形成研究團隊，並激發新進教師研究潛能。 
4、短期內能凸顯本校特色，及具有獨特性(Specific or Unique)領域者。若為時下

熱門(Hot)之領域但能符合上述條件者亦不排除。 
（四）其他 

1、計畫申請可為 1 年期或多年期計畫，但至多不超過 3 年。 
2、需提出計畫具體規劃書及具體績效查核點(請參考附件)。 
3、基於資源挹注及各院整合必要性，請事先與各學院院長或系所主管取得協調。 
4、相關類型計畫不得重複提出。 

三、審查方式： 
（一）以初審及複審兩階段審查之。 
（二）初審：每計畫得分送校內外之相關領域兩位專家審查。 
（三）複審：由研究發展處諮議委員會審議，並得邀計畫相關人員列席簡報及詢答。 

四、補助成效考核： 
申請本專案補助計畫時，應一併提出預期之具體成效，並包括可供追蹤考評之重點項

目。本項補助考核重點如下： 
（一）研究潛能： 

計畫研究成果於相關學門領域中之評比水準，考核項目如下： 
1、學術論著發表量與品質 
2、研究成果創新與突破 
3、學術或應用研究上之表現 
4、對該特色領域之學術研究基礎 

（二）特色發展： 
  針對計畫特色研究領域於相關學門中之價值，考核項目如下： 

1、學術或應用研究上之新穎性及創新性 
2、對國內人才培育的貢獻 
3、與國際知名團隊之實質合作（如配合款） 
4、特色研究領域整合性 
5、特色研究領域與本校歷史傳承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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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卓越策略： 
   係就計畫發展特色研究領域之條件而言，考核項目如下： 

1、研究團隊規模與特色領域之配合度 
2、延攬師資對發展該領域之效益 
3、跨領域合作研究之整合能力 

 （四）投挹資源運用計畫： 
就計畫對未來發展特色研究領域之資源運用適當性考核，考核項目如下： 
1、計畫經費規劃使用合理性 

   2、資源整合及行政支援情形 
五、經費補助： 

（一）經費來源：本校年度預算。 
（二）補助原則每年編列一千萬元補助至多 6 個特色領域（含延續型計畫）。若結合

校友企業成長或建教合作，亦可透過校友捐款大力資助本補助經費(資助經費

不限)。 
（三）若發展該領域須另聘學者(應屬具有學術領導型教授級)，亦可提請本校以額外

員額編聘。 
（四）計畫經費核定後，依核定之經費調整經費規劃表送交研發處，不得變更。 

六、計畫補助期滿後需提供下列資料，以供研究發展處備查： 
（一）多年型計畫（3 年期）需於第 3 年計畫結案後 1 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 
（二）每年計畫需於結案後 1 個月內繳交具體績效表（至多 5 頁）。 
（三）多年期計畫（3 年期）需於計畫結案後 1 年內申請國科會、政府單位或產學界

合作計畫之同等經費補助。 
（四）預期具體績效必須達成 80%以上，並提供佐證資料。 
（五）論文發表：每年計畫結案前需提出與計畫相關之論文於學術期刊刊登，該期刊

出版年度 Impact Factor 於該領域 SCI/SSCI Subject Category 所登錄所有期刊排

名為前 40%，該論文需以本校名義發表，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為該論文

第一作者或聯絡作者： 
      補助經費 100 萬元以內（含）：需提供 1 篇。 
      補助經費 200 萬元以內（含）：需提供 2 篇。 

補助經費 300 萬元以內（含）：需提供 3 篇。 
補助經費 400 萬元以內（含）：需提供 4 篇。 
補助經費 500 萬元以內（含）：需提供 5 篇。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及設計學院得以獲得本要點補助經費等值以上之研究計

畫替代。 
上述資料，如未依規定送交，多年期計畫次年將依資料繳交情形變更補助經

費，或終止計畫補助。 
七、補助終止： 
    （一）若本校經費短絀、不足時得終止本要點經費補助或減少預算規模辦理。 

（二）每滿五年，研究發展處應提出本要點之執行績效評估報告，送研究發展處諮議

委員會審議，必要時得終止本要點。績效評估至少應包含下列項目： 
1、是否已建立本校研究之特色。 
2、研究團隊是否已具適當規模，並已具爭取校外大型研究計畫之競爭力。 
3、計畫執行績效及產出是否明顯優於國科會計畫或其他一般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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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參與研究團隊之新進教師數。 
5、爭取國科會、政府單位或產學界合作計畫多年期或跨領域之計畫與金額。 
6、其他得以評估本要點之重要指標。 

八、計畫有關之執行期間、經費分配、動支核銷、變更等所有實質及程序之相關事宜，計

畫主持人應各依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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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一０一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領域計畫 
 
 
 
 

計畫名稱：新世代之光纖/微波傳輸系統 
(範例) 

 
 
 
 
 
 
 
 
 
 
 
 
 
 
 
 
 
 
 
 
計畫主持人    學院/單位： 
              職稱： 
              姓名： 
              聯絡電話： 

 
 

 
提案日期：          年          月          日 

 
註：本資料可上研發處網站進入法規辦法處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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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錄 

第一部分  質性資料 

壹、 研究潛能 

貳、 特色領域 

參、 卓越發展策略 

肆、 預期效益 

伍、 經費編列 

※註：請將第三部分之重點內容摘要於第一部分，並以五頁為限。 

第二部分  量化資料 

  表一：參與人員學經歷表 

  表二：預期具體績效表(如附件) 

  表三：近三年度學術期刊論文發表統計表(可參考表二填寫) 

  表四：近三年執行產官學界研究計畫統計表 

第三部分  特色領域之技術研發 

壹、 背景及國內相關領域現況 

貳、 既有之學術或建教基礎與成果(儘量描述該領域領先的程度或離頂尖的差距) 

參、 計畫目標(發展重點項目，儘量描述該領域領先的特色與獨特性) 

肆、 具體研究內容及配套措施(配套措施如發展整合情形：現有設施及未來設施規

劃、使用規劃、管理規劃等；經費需求規劃) 

伍、 預期成效及查核點(配合上述第二部分表二，敘述非量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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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計畫基本資料表         

計 畫 名 稱 
 
 
(名稱必須明確、獨特性，而非整體、概括性名稱) 

主 持 學 院 
/ 單 位 

 
參 與 學 院

/ 單 位
 

主 
持 
人 

姓 名  職 稱  聯 
絡 
人 

姓 名  職稱  
分 機  分 機  
E -mai l  E -mai l  

參 與 人 員 

姓名 職稱 專長 
（欄位如不敷使用請自

行增加） 
  

   
   
   

全程計畫 
申請補助

經  費 
（仟元） 

經常門  
本 年 度
申請補助

經  費 
（仟元）

經常門  

資本門  資本門  

合   計  合   計  
計畫摘要（請於五百字內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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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學院推薦表（如為跨學院計畫，參與之學院皆須填寫學院推薦表）  
本學院發展特色領域為： 

□H：健康科技(Health Tech)：含括運動保健、休閒瘦身、生物醫療、生物力學、老

人醫學、病床與醫具、居家生活與照護、智慧家庭等生活或健康所需之相關

科技與資訊。 
□    I：智慧整合科技(Intelligent and integrated Tech)：舉凡所有目前各學院之基礎與

應用研究皆含括在內，但為邁向產品導向之研發，以「智慧」與「整合」為聚

落之重點。 
□G：綠色科技(Green Tech)：涵蓋如綠色環境、綠色能源、減排減廢、再生或再利

用等相關科技與研究。 

□H：人文與創新元素(Humanities and Creativity)：涵蓋所有人文領域研究成果，創

意轉換成創新產出之研究等。 

□其他特色領域：                。                     
學院推薦理由：（請提供 100 字以上之推薦理由） 

 

推薦學院院長簽章：                                推薦日期： 

註：如為跨學院計畫，參與之學院皆須填寫學院推薦表以利審查，表格不敷使用煩請另行增列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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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預期具體績效表參考格式 

 屬           性 
第一年 第二年 第三年 

總計 人均值 總計 人均值 總計 人均值

 計畫 

國科會計畫核

准 
件數       
金額(百萬元)       

非國科會之政

府單位計畫 
件數       
金額(百萬元)       

產學計畫案 
件數       
金額(百萬元)       

技術服務案 
件數       
金額(百萬元)       

學術性期刊

論文 

ABI 篇數       

AHCI 篇數       

CIS 篇數       

EI 篇數       

SCI 篇數       

SCI&EI 篇數       

SSCI 篇數       

TSSCI 篇數       
其他 篇數       

研討會論文 學術性研討會
論文 篇數       

專利申請 
專利申請 件數       
專利核准 件數       

學術性研討

會 

主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 場次數       

協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 場次數       

參加國際學術
研討會 場次數       

主辦國內學術
研討會 場次數       

協辦國內學術
研討會 場次數       

參加國內學術
研討會 場次數       

其他具體成果描述 

備註：人均值=總計÷參與計畫團隊助理教授以上教師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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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審查表(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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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科技大學 101 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領域計畫審查表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壹、審查作業說明 

1. 目的：本校為了協助教學及研究單位(及其相關老師)發展重點特色領域，以提升本

校學術地位，規劃本校重點特色領域經費補助。 

2. 內容：本補助經費以校內預算經費為基礎，每年編列約一千萬元補助至多 6 個特

色領域，每一計畫以補助 3 年為原則。 

3. 本項評審結果僅供本校重點特色領域計畫審查委員作為審查參考依據。 

4. 本項審查作業採記名秘密審查為原則，不對外公開審查委員之姓名及個別實際評

分結果。 

5. 本審查表電子檔可至本校研發處網站進入法規辦法處下載，審畢填妥之審查表敬

請簽章後，以書面方式置於所附回郵信封寄回。 

貳、 填表注意事項 

1. 填表方式如下： 

(1) 各評審項目中擇一勾選評估選項，必要時得列其他評估項目，予以參酌評

審。 

(2) 參酌各等第分數對照表，於 A~D 評審項目分別列出各項得分及評審意見

(優、劣點)，得分以 0~100 分為評審範圍。 

(3) 總體評論中，請填寫發展特色研究領域計畫之優點(本身具有之特色條件)

及待改進事項(不足之處、可能遇到的困難、缺失)，作為計畫改進之參考

依據。 

2. 整體計分將採 A~D 評審項目得分之權重(A 研究潛能 40%、B 特色發展 30%、C 卓

越策略 20%、D 投挹資源運用計畫 10%)總合認定。 

3. 請於審查文件送達後二週內審竣，並請連同「評審表」、「申請計畫書」及「領款

收據」等三項寄回本校研發處研企組彙辦。 

4. 審查表如不敷使用，請另紙填寫或自行影印空白表格填寫(亦可下載電子檔自動換

頁)。 

5. 如有問題請電洽本案承辦單位 

研企組陳組長金聖  TEL:(02)27712171-1411 

研企組組員許嘉芬  TEL:(02)2771217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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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等第分數對照表 

依本校特色研究領域遴選精神，設定五個等第之評估標準、評審選項及分數落點， 

以利委員就 A~D 評審項目之評分參考，如下表所示： 
等第 評 估 標 準 評審選項 分數落點 

一 

1. 具備五年內達該特色研究領域頂尖之條件。 
2. 研究潛能已於該領域中具有領先地位。 
3. 特色研究領域符合國家發展政策。 
4. 足以為該領域中觀摩學習標準。 

極優 100～90 

二 

1. 為目前該領域中之新穎特色。 
2. 研究潛能佳，且已於該領域中具有一定基礎。

3. 依其所提資源運用計畫落實，五年內可達該領

域前 20％目標。 

優 80～89 

三 

1. 領域頗具特色，符合本校發展方向。 
2. 具備發展該領域之基本條件，研究基礎尚可，

有發展突破的空間。 
3. 依目前研究基礎，輔以各項資源運用計畫之執

行，得以激發研究能量，有利於五年內達全國

該領域之前 30％。 

普通 70～79 

四 
領域雖具特色，但其研究基礎有待提升空間，須

先提升研究基礎，始有發展該領域之機會。 
尚可 60～69 

五 
1. 領域尚具特色，依目前研究基礎，五年內不易

達到該領域前 30％目標。 
2. 重新思考未來研究發展方向。 

不佳 50～59 

備註 

整體計分採 A～D 評審項目得分之權重（A 研究潛能 40％、B 特色發展 30％、

C 卓越策略 20％、D 投挹資源運用計畫 10％）綜合認定，作為本校評定本案進

入複審之條件： 
1. 整體計分 100～90（90 以上）：極力推薦進入複審 
2. 整體計分 80～89（80 以上，未達 90）：值得推薦進入複審 
3. 整體計分 70～79（70 以上，未達 80）：勉予推薦進入複審 
4. 整體計分未達 70 分：不予推薦進入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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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研究潛能（40％） 
研究成果於該領域中之評比水準 

項目 
請擇一勾選選項 

極優 優 普通 尚可 不佳 
學術論著發表量      

學術論著之品質      
研究成果創新與突破      

學術或應用研究上之表

現 
     

對該特色領域之學術研

究基礎 
     

其他：      

得分：_______分（請依各等第分數對照表給予 0～100 評分） 

評審意見：（請提供 150 字以內之審查意見） 

 
 
 
 

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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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特色發展（30％） 
特色研究領域於相關學門中之價值 

項目 
請擇一勾選選項 

極優 優 普通 尚可 不佳 
在學術或應用研究上之

新穎性及創新性 
     

對國內人才培育的貢獻      
與國際知名團隊之實質

合作 
     

特色研究領域整合性      
特色研究領域與本校歷

史傳承之關聯性 
     

其他：      
得分：________分（請依各等第分數對照表給予 0～100 評分） 
評審意見：（請提供 150 字以內之審查意見） 

 

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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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卓越策略（20％） 
發展特色研究領域之條件 

項目 
請擇一勾選選項 

極優 優 普通 尚可 不佳 
研究團隊規模與特色領

域之配合度 
     

延攬師資對發展該領域

之效益 
     

跨領域合作研究之整合

能力 
     

其他：      
得分：_______分（請依各等第分數對照表給予 0~100 評分） 

評審意見：（請提供 100 字以內之審查意見） 

 
 
 

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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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投挹資源運用計畫（10％） 
對未來發展色研究領域之資源運用適當性 

項目 
請擇一勾選選項 

極優 優 普通 尚可 不佳 
經費規劃使用合理性      
資源整合及行政支援情

形 
     

其他：      
得分：______分（請依各等第分數對照表給予 0～100 評分） 
評審意見：（請提供 100 字以內之審查意見） 

 
 
 
 

樣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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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評論】 

評鑑項目 
總體評比結果 

優………………………普…………………………劣 
 
 
卓越條件（請

勾選） 

本計畫整體而言，目前於國內大學校院相關研究學門間的評比水準 
極優 優 普通 尚可 不佳 

     
於發展之特色研究領域中，目前於國內大學校院相關研究學門間的評比水

準 
極優 優 普通 尚可 不佳 

     

【綜合結論】 
優點 待改進事項 

  

【整體評分】 
評審項目 原始得分 權重 加權分數 總成績 

A.研究潛能  40％   
B.特色發展  30％  
C.卓越策略  20％  
D.投挹資源運用

計畫 
 

10％ 
 

備註： 
加權分數：A～D 評審項目之得分依各權重比例計算。 
總成績：A～D 評審項目之加權分數加總。 
計算方式： 
總成績＝A 得分×40％+B 得分×30％+C 得分×20％+D 得分×10％ 
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依成績高低分別為「極力推薦」（90 分以上）、「值得推薦」 
（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勉予推薦」（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未達 70 分則為「不

予推薦」。 

 

審查委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_____年_____月____日 
 

樣
張




